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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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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舉 行 的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的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刊發的通函(「通函」)及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

十二日刊發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所載的普通決議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及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根據上市規則，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進行的投票必須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惟大會主席

可真誠准許就純粹與程序或行政事宜有關的決議案以舉手方式表決。因此，於股東週年

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對通告所載的所有普通決議案進行投票。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投票表決的監票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普通決議案已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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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本公司董

事(「董事」)會報告及本公司核數師(「核數

師」)報告。 

6,780,370,599 
(99.777205%) 

15,140,036 
(0.222795%) 

2. 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股份17.0港仙（附以股代息之選

擇）。 

6,767,716,482 
(99.590992%) 

27,794,153 
(0.409008%) 

3.(A) (i) 重選陳曦先生為執行董事。 6,413,470,216 
(94.367854%) 

382,774,419 
(5.632146%) 

(ii) 重選李聖潑先生(銅紫荊星章)為非執行董

事。 
6,440,701,673 
(94.768538%) 

355,542,962 
(5.231462%) 

(iii) 重選鄭國乾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6,017,197,231 
(88.537090%) 

779,047,404 
(11.462910%) 

3.(B) 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6,751,371,210 
(99.350462%) 

44,139,425 
(0.649538%) 

4. 重新委任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彼等的酬

金。 
6,739,030,325 
(99.168858%) 

56,480,310 
(0.831142%) 

5.(A) 授予董事一般無條件授權購回股份。（附註）
 

6,778,009,345 
(99.742467%) 

17,500,670 
(0.257533%) 

5.(B) 授予董事一般無條件授權配發及發行股份。（附

註）
 

4,536,021,429 
(66.750266%) 

2,259,489,206 
(33.249734%) 

5.(C) 按購回股份數量擴大授予董事發行股份的一般

授權。（附註）
 

4,628,000,753 

(68.103797%) 
2,167,509,882 
(31.896203%) 

 

附註︰ 決議全文已載於通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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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投票贊成通告內第 1 至 5(C)項普通決議案，所有普通決議案已於股

東週年大會獲股東正式批准。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已發行股份數目為8,810,932,660股，為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對所有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並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規定放棄就普通決議案投贊成票。沒有任何股東

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此外，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普通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

票。 
 

承董事會命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朱燦輝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李賢義博士（銅紫荊星章）、李友情先生、 
李文演先生及陳曦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丹斯里拿督董清世 P.S.M, D.M.S.M (太平鄉士)及李
聖潑先生（銅紫荊星章），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鄭國乾先生、盧溫勝先生及簡亦霆
先生。 
 
本公告將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xinyisolar.com 刊載。 


